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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潘文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文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卫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股

项目 每 10 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 股送股数 每 10 股转增数

年度分配预案 3.00 0 0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丁实荣

联系地址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兴业大道 4 号

电话 0752-2652009

传真 0752-2652511

董秘邮箱 dingsr@huiderui.com

公司网址 https://www.huiderui.com/

办公地址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兴业大道 4 号

邮政编码 516029

公司邮箱 sales@huiderui.com

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专注于锂锰电池、锂铁电池等锂一次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客户提供能量密度高、使用

寿命长、适用温度范围广、绿色环保电池解决方案。公司主要产品为锂锰电池及锂铁电池，其中锂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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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包括锂锰圆柱形电池产品系列及锂锰软包电池产品系列。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物联网、智能仪器仪表、

智能安防、智能家居、GPS 追踪器、RFID 标签等领域，已获得 UL、UN、CE、RoHS 等多项认证。公司核

心技术处于行业先进水平，是国内圆柱形锂锰电池最大生产商之一。

公司始终把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已拥有锂锰圆柱电池产品、锂铁电池产品和

锂锰软包电池产品工艺相关技术等核心技术，公司研发储备与行业主流技术发展趋势相匹配。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拥有 5 项发明专利和 21 项实用新型专利。依托广东省新型高性能锂一次电池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公司致力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应用，除对现有技术及产品不断迭代改进外，还根据行业发

展趋势自主研发具有前瞻性、符合市场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技术及新产品。

公司具有稳定的客户群体，并为其提供优质的服务。公司已与众多全球知名品牌公司建立稳定的合

作关系。由于国际品牌对供应商有较严格的认证体系，成为其合格供应商需经过各种环境的测试，通常

需要 2年以上的认证过程才能最终被客户所接受，而客户选定供应商后也会形成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一般不会轻易更换，客户的粘性较强。公司在与众多国际品牌的长期合作经历为公司积累了深厚的客户

资源。

公司在多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已与上游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良

好的市场口碑和商业信誉，能有效地控制采购风险和保持合理的采购成本。

公司通过直接销售电池产品给客户开拓业务，实现收入。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来源主要为产品

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未发生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增减比例% 2022 年末

资产总计 887,329,156.90 574,981,540.15 54.32% 513,759,14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94,793,987.98 458,472,990.92 29.73% 411,442,55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5.87 5.88 -0.17% 5.2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2.97% 20.26% - 19.92%

资产负债率%（合并） 32.97% 20.26% - 19.92%

2024 年 2023 年 增减比例% 2022 年

营业收入 519,992,488.70 346,382,158.57 50.12% 279,813,97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0,561,588.89 53,301,269.96 182.47% 44,136,13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53,558,271.61 54,876,782.03 179.82% 51,955,6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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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2,106,441.25 113,296,814.18 51.91% 30,682,34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

算）

28.64% 12.30%

-

1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计算）

29.21% 12.67%

-

1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49 0.53 181.13% 0.57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5,099,341 57.88% 33,246,888 78,346,229 77.3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3,374,774 3,374,774 3.33%

董事、监事、高管 2,190,199 2.81% 1,188,974 3,379,173 3.34%

核心员工 2,909,547 3.73% -688,697 2,220,850 2.19%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2,824,789 42.12% -9,869,649 22,955,140 22.6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2,142,180 28.42% -12,017,858 10,124,322 9.99%

董事、监事、高管 8,680,609 11.14% 1,456,925 10,137,534 10.01%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77,924,130 - 23,377,239 101,301,369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162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艾建杰 境外自然人 11,758,260 3,527,478 15,285,738 15.0894% 0 15,285,738

2 潘文硕 境内自然人 10,383,920 3,115,176 13,499,096 13.3257% 10,124,322 3,374,774

3 刘秋明 境内自然人 5,413,306 -355,241 5,058,065 4.9931% 0 5,058,065

4 何献文 境内自然人 2,811,189 843,357 3,654,546 3.6076% 2,740,910 913,636

5 张健 境内自然人 2,707,310 812,193 3,519,503 3.4743% 2,639,628 879,875

6 周文建 境内自然人 1,698,578 509,573 2,208,151 2.1798% 1,656,114 552,037



公告编号：2025-019

7 王瑞钧 境内自然人 1,317,911 395,373 1,713,284 1.6913% 1,713,284 0

8 王卫华 境内自然人 1,317,911 395,373 1,713,284 1.6913% 1,284,964 428,320

9 林菊红 境内自然人 502,391 1,130,717 1,633,108 1.6121% 980,000 653,108

10 王之平 境内自然人 1,017,909 305,373 1,323,282 1.3063% 992,462 330,820

合计 - 38,928,685 10,679,372 49,608,057 48.9709% 22,131,684 27,476,373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潘文硕，股东何献文，股东张健，股东王卫华，股东林菊红为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5 特别表决权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艾建杰、潘文硕签订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于2024年4月27日期满，

根据艾建杰先生于2024年4月19日出具的《关于不再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告知函》，其与潘文硕先生的

一致行动关系到期后不再续签，双方一致行动关系于2024年4月27日终止。

因上述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自2024年4月28日起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由艾建杰、潘文硕变更

为无控股股东。

2024年4月19日，潘文硕先生、林菊红女士、何献文先生、张健先生、王卫华女士共同签署《一致

行动人协议》，并于2024年4月28日正式生效，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22.74%。上述《一致行动人

协议》生效后，实际控制人由艾建杰、潘文硕变更为潘文硕。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23.71%，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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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退市情况 □是 √否

3.2.1.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权利受限类

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

例%
发生原因

货币资金 流动资产 保证金 4,910,907.24 0.55% 承兑汇票保证金

应收票据 流动资产 使用权受限 13,773,360.91 1.55% 已背书但尚未到期

无形资产 非流动资产 抵押 29,005,077.28 3.27% 长期借款抵押

在建工程 非流动资产 抵押 120,698,966.46 13.60% 长期借款抵押

总计 - - 168,388,311.89 18.98%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产受限系公司正常业务开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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